
 联 合 国   A/76/830 

  

大  会 
 

Distr.: General 

18 Ma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2-07551 (C)    250522    270522 

*2207551*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78(a) 

海洋和海洋法：海洋和海洋法 

  2022 年 5 月 11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22 年 4 月 21 日阿曼苏丹国外交部针对 2021 年 12 月 16 日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的信(A/76/610)所发的普通照会(见附件)，这

封信附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国际合作部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哈伊马角

港务局 2018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第 10/2018 号海事通知的普通照会。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8(a)的文件分发给各会员国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哈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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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5 月 11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2022 年 4 月 21 日阿曼苏丹国外交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阿曼苏丹国外交部向联合国秘书处致意。 

 阿曼苏丹国外交部谨提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

2021 年 12 月 16 日给秘书长的信(A/76/610)，其中附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与

国际合作部 2021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哈伊马角港务局 2018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第

10/2018 号海事通知的普通照会。 

 针对上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法律依据或证据的普通照会，阿曼愿重申阿

曼常驻联合国代表 2020 年 6 月 5 日给秘书长的信(A/74/942)和 2020 年 12 月 22

日阿曼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75/700)所载的内容。阿曼苏丹国还愿重

申如下： 

 阿曼苏丹国强烈抗议和反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哈伊马角港务局 2018 年

5 月 7 日发布的第 10/2018 号海事通知，以及相关措施和程序，诸如 2021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第 22/2021 号海事通知，以及其他国家发布的海事通知，这些国家

的海事通知复制和分发了上述海事通知的内容。阿曼苏丹国再次吁请各会员国通

知悬挂本国国旗的船只不要遵守这项海事通知，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不符合国

际法，无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条的规定，也不符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993 年第 19 号联邦法。 

 阿曼苏丹国强调，根据国际海事法律的原则，第 13/2015 号海事通知中规定的

阿曼锚地接近位于阿曼领海内阿曼海岸线的海区。因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行动

及其对阿曼水域的侵犯危及海上航行和生命安全，所以要承担这些后果的责任。 

 阿曼重申谴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拒绝遵守国际法，并坚持违反现状的行为

方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必须对其不遵守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后

果负责。 

 最后，阿曼苏丹国视本普通照会为正式文件，请联合国秘书处采取必要步骤，

按照既定程序分发给各会员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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